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 

實驗室安全衛生查核作業流程 

1.目的：讓全校各具實驗室之負責人能自行針對所屬實驗室進行安全管理，提供學生一個安全

之學習環境。 

2.依據：「教育部大專院校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查核體系建構推行計畫」 

3.範圍：全校各實驗室、實習工廠。 

4.權責：詳如 5 作業說明.  

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執行時間 相關表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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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作業說明： 

5-1：訂定年度實驗室安全衛生查核計劃。 

5-2：通知各實驗室負責人，先自行查核－實驗場所之負責老師，可針對查核表，先行對自己所

負責實驗室作查核。 

5-3：環安中心將排定時間表對全校實驗室進行查核。 

5-4：查核結果－依檢查結果彙整，並分類。 

5-5：將缺失彙整，通知蓋負責人限期改善－環安中心彙整查核結果，依查核結果之缺失，將通

知各單位改善，並另排定時間複查。 

5-6：環安中心排定時間表進行複查－環安中心將彙整後，列出檢查不合格之實驗室，並發通知

予檢查不合格之實驗室，請實驗室負責人於期限內完成改善，本中心將排定時程進行複檢。 

5-7：環安中心彙整後，函發各系所知照。 

6.控制重點：風險分布 2 

6-1：年度查核時間確認：與各系協調可查核時間，轉知各負責實驗室負責人（老師）知悉。 

6-2：實驗室資料確認及填報：請各實驗室負責人（老師）依各實驗室屬性分為物理性因子、化

學性因子等環境而定，填寫自主管理表格。 

6-3：依排定時程進行查核。 

6-4：確認查核資料是否正確。 

6-5：將缺失函發該系。 

6-6：確實複查。 

7.風險分析 

7-1、影響分類 

等級 衝擊或後果 形象 目標達成 

1 輕微 部門形象受損 經費/時間輕微增加 

7-2、機率分類 

等級 可能性分類 詳細之描述 

2 可能 只會在特殊情況下發生 

7-3、風險等級:2 

 


